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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方式
本市公益設施需求盤點作業精簡機制

都審案 建照案 都市更新案

申請人向受贈機關確
認公益設施項目

同意 不同意
由受贈機關函發確認函

時效以6個月為限

建照申請 事業計畫申請都審申請

【申請流程圖】

(目前公益設施：公共托老中心、
公共化幼兒園、社會住宅、警察局
辦公廳舍、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

照顧設施、國民運動中心)

 公益設施公告以網站項目內容為準

受贈機關提送本府財務收支
及公有建物聯合審查通過

申請人逕送
受贈機關申請



新北市政府受理民間業者捐贈公益性設施作業流程圖 

 




